
查詢記點、主要駕駛人登錄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 Q＆A 

Q1如何查詢名下違規記點點數共幾點？ 

A1：可上監理服務網/交通違規/記點記次查詢/駕駛人違規記點，或

登入監理服務 APP車駕查詢/駕駛人違規記點，輸入身分證字號及

出生年月日、驗證碼即可查詢違規記點點數。亦可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至各裁決機關或監理機關查詢。 

Q2那些違規項目會被記點？ 

A2：有關違規點數之條款及各違規行為應記之點數規定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依違反條款分別

記1至3點。 

Q3如何辦理違規線上轉歸責？ 

A3：車主收到舉發通知單，如果違規當時車主並非駕駛人，車主可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於應到案日期之前逕向舉發通知單所載應到案處所

機關申請違規歸責給實際駕駛人。亦可上監理服務網/交通違規/記點

記次查詢/交通違規轉歸責專區 辦理違規歸責給實際駕駛人(除高雄

市以外六都違規案件請逕洽該裁決單位)。所需文件如下: 

1. 車主身分證明 
2. 駕駛人駕駛執照 
3. 違規通知單(彩色) 
4. 違規採證照片掃瞄檔(彩色) 
5. 車輛租賃契約掃瞄檔(非租賃車輛免付) 
6. 其他佐證資料(若無免付) 

Q4：為何要做汽(機)車主要駕駛人的登錄? 

A4：目前汽車車主可能因為強制險投保、財產使用管理考量或公司、

法人或租賃車等相關因素致有可能不是實際駕駛人，實務上應處罰

駕駛人違規條款常因未能得知實際汽車駕駛人，故先以汽車所有人



為對象通知，汽車所有人收到後需再轉知實際駕駛人進行繳費，為

將相關涉及駕駛行為之資訊得直接送予車輛實際駕駛人，交通部修

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5 條、第16 條及第23 條汽車主要駕駛人

登錄規定，使汽車所有人可以有選擇申請汽車主要駕駛人登記。 

Q5：請問什麼時機可以申請登記汽車主要駕駛人？ 

A5：汽車所有人可利用辦理新領牌照及過戶或復駛等異動登記時，得

併同申請登錄汽車主要駕駛人，或隨時利用監理服務網辦理汽

車主要駕駛人登錄。 

Q6：請問申請登記汽車主要駕駛人管道有哪些？ 

A6：汽車主要駕駛人登記管道為公路監理機關窗口臨櫃、傳真、通

信、電子郵件與監理服務網。 

 

 

Q7：請問申請登記汽車主要駕駛人，應提供哪些證件？ 

A7： 

一、公路監理機關窗口臨櫃辦理： 

(一)身分證正本及印章(汽車所有人為個人名義)；公司、行號主

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

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及印章(汽車所有人為公司行號名義)。 

(二)主要駕駛人符合登記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正本。 

(三)申請書。 



二、傳真、通信、電子郵件辦理： 

(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汽車所有人為個人名義)；公司、行號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

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影本、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

業稅證明文件影本(汽車所有人為公司行號名義)。 

(二)主要駕駛人符合登記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影本。 

(三)申請書。 

三、監理服務網辦理： 

(一)自然人憑證(汽車所有人為個人名義)；工商憑證(汽車所有人

為公司行號名義)；汽車運輸業者登入帳號密碼。 

(二)主要駕駛人符合登記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掃描電子檔。 

Q8取消「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是否需申請？ 

A8：是。需填寫主要駕駛人申請書，可臨櫃、傳真、通信、電子

郵件與監理服務網等方式申請取消已增設之汽車主要駕駛

人。 

Q9：車輛辦理過戶後，已申請之「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需不需

要申請取消? 

A9：不需要，車輛辦妥過戶手續後，原登記之「汽車主要駕駛人

登錄」即自行失效，若仍有需要，應於過戶時一併提出申

請。 

Q10：公司、行號可否申請增設「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 



A10：可以。 

Q11：可否通信方式或網際網路線上申請「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

增設、變更或取消？ 

A11：可。請郵寄汽車主要駕駛人申請書至各監理機關，或透過監

理服務網申請。 

Q12：請問所有車輛都可以申請汽車主要駕駛人嗎？ 

A12：除個人名義領用之自用大、小貨車外(自用大、小貨車係車

主為謀生工作或生產所需，領用自行駕駛之車輛，故不得申

請登記非車主之主要駕駛人。)，所有車輛(含機車)皆可申請

登錄主要駕駛人。 

 

Q13：同一汽車之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可否登錄多人？ 

A13：否。只能登記主要駕駛人1人。 

Q14：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後，該汽車主要駕駛人可收到什麼通

知？ 

A14：使用公路依法應負之通行費、停車費之繳納通知(含催繳通

知)及其違規處分之送達文書。 

Q15：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後，該汽車主要駕駛人會收到汽車燃料

使用費繳納、使用牌照稅繳納及車輛定期檢驗通知單？ 

A15：以上受通知人為汽車所有人，非主要駕駛人。 



Q16：車主名下有多部車輛而且主要駕駛人不同，申請汽車主要駕

駛人登錄時，是否須要逐車申請？ 

A16：是。須要逐車個別申請。 

Q17：車主名下有多部車輛，但主要駕駛人同一人，申請汽車主要

駕駛人登錄時，是否須要逐車申請？ 

A17：車主可將同一主要駕駛人之車輛車號填入同一張申請表辦理

申請作業。 

Q18：長租租賃小型車輛是否可申請登錄汽車主要駕駛人？ 

A18：是。除租用人資料外，車輛所有人得申請登錄汽車主要駕駛

人。 

 

Q19：請問車主如果沒有駕照的話，是否會強迫登記主要駕駛人? 

A19：目前法規係不強迫登記主要駕駛人，但為了車輛釐清正確使

用者，仍建議汽車所有人登記汽車主要駕駛人為宜。 

Q20：汽車所有人登錄汽車主要駕駛人，請問強制險可以以主要駕

駛人的名義投保嗎? 

A20：目前是以汽車所有人為主要保險人。因強制險涉及金管會業

務，可向保險公司詢問。 

Q21：如果汽車主要駕駛人新增、異動或取消的話，該由誰辦理

(汽車所有人或主要駕駛人)? 

A21：:以汽車所有人辦理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為原則。 



Q22：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資格有沒有限定? 

A22：汽車主要駕駛人駕駛資格與登錄車種不符、無有效駕照、酒

駕未結案皆不能申請，另明顯可識別無法通知送達者亦不可

為主要駕駛人(例如戶籍註記遷出國外)。 

Q23：如果逕行舉發實際違規駕駛人非汽車登錄主要駕駛人，如何

歸責？ 

A23：目前實務做法，由汽車所有人舉證檢具實際違規駕駛人資料

向處罰機關辦理歸責事宜。 

 

Q24：登錄汽車主要駕駛人後之注意事項？ 

A24：為確保汽車主要駕駛人登錄資料之正確性，汽車主要駕駛人

如有變更時，亦應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記。 

Q25：汽車主要駕駛人變更登記是否需要驗車？ 

A25：汽車主要駕駛人變更登記，非屬汽車設備規格之變更，無庸

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 

Q26：登記汽車主要駕駛人以後，如果有罰單，罰單通知會寄給

誰？ 

A26：汽車主要駕駛人登記後，通行費與停車費會寄給主要駕駛

人，另應處罰駕駛人違規條款之交通違規罰單亦會寄給主要

駕駛人。 



Q27：車輛登錄主要駕駛人登錄制度是否為強制性的？未登錄的車

輛是否會遭到處分？ 

A27：此制度並非強制性，而為申請制，因此對未登錄的車輛現行

並不會開罰。 

Q28：車輛登記主要駕駛人後，有關牌照稅、汽燃費、定期檢驗、

違規罰鍰等相關通知將以誰做為優先通知對象? 

A28：當汽車所有人申請汽車主要駕駛人登記後，停車費、通行費

之繳費及催繳通知，得直接寄送予車輛實際駕駛人，至於牌

照稅、汽燃費、定期檢驗通知仍以登記汽車所有人為通知對

象，建議可辦理約定帳戶轉帳代繳汽燃費，省時便利又環

保。 

Q29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對象除汽車駕駛人外，新增哪些? 

A29: 道安講習除駕駛人（含未成年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外，本

次新增汽車所有人、動力機械所有人，其中汽車所有人非自然人

者，應由其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或指定之人接受講習。 

Q30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有哪些班別? 

A30:一般違規班、未滿18歲無照駕駛違規班、初次領有駕駛執照違

規班、講習再犯班、酒駕違規班及酒駕再犯違規班，共6種班

別。 

Q31本次新增講習班別有哪些? 

A31: 初次領有駕駛執照違規班、講習再犯班，等2種班別。 

Q32為什麼新增這2種講習班別? 



A32: 初次領有駕駛執照違規班: 經統計取得駕照1年內事故率近

10%，違規率近15%，為強化駕駛人安全駕駛意識，降低行車風

險，針對第一次新領駕駛執照取得駕駛執照一年內，駕駛人違

規記點達六點者實施講習，講習時數3小時。 

   講習再犯班: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4條第4項汽車駕駛

人、汽車所有人或其他相關之人於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一

年內，再次違反規定者，應增加講習時數，講習時數4小時。 

 

Q33自費講習扣抵違規點數為何? 

A33: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3條第4項汽車駕駛人於1年內違規

記點達6點者，得申請自費講習扣抵違規點數，完成講習後，扣抵違

規點數2點，自記違規點數達6點之日起算，1年內以申請自費1次為

限。 

Q34.申請自費講習流程為何? 

A34: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3條第4項汽車駕駛人於1年內違規

記點達6點者，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參加扣抵違規點數講習，由

受理申請機關開立講習通知單，通知講習時間、地點及繳費。 

Q35.自費講習上課時數及費用為何？ 

A35：依照6月16日預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12條規定，費用收

取基準及相關事項，由公路主管機關(交通部、各直轄縣市政

府)公告。 

Q36如果不參加講習是否會有罰款？ 

A36：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違規駕駛人，若無正當理由，不依



規定參加者，處新臺幣1800元罰鍰。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

期6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其為汽車駕駛人，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

月；其為汽車所有人，吊扣違規汽車牌照6個月。 

Q37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應攜帶那些文件？ 

A37：報到應備證件：身分證正本或駕駛執照或其他可辨識身分證明

文件（如健保卡、護照、入出境許可證、居留證、中華民國就業

金卡等）及講習通知單，親自報到接受講習，不得請他人代替，

並請準時參加，逾時則不受理報到。 

 


